
开户易汇款条款 ： 

1. 开户易汇款手续费豁免只适用于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中银香港」)的个人银行客户(「指定客户」)。  

2. 指定客户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汇款方可获享手续费豁免：  

a. 汇出汇款： 

 透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办理；及 

 汇款货币可以是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汇款支持之任何货币；及 

 收款人/账户名称必须与指定客户(汇款人)相同；及 

 收款银行是 (a)中国银行有限公司(「中国银行」)内地分/支行、(b)在其他国家/地区 (如澳门、台湾、美国) 中

国银行分/子行 或 (c) 在香港以外 (如泰国、文莱) 中银香港分/子行。 (电汇适用：必须在申请汇款时以 BKCH 

为首的 11 位 SWIFT BIC 地址或以 CNAPS 行号指定收款银行。「中银快汇」适用：必须选择中国银行为收款

银行。) 

b. 汇入汇款： 

 汇款人名称必须与指定客户(收款人)相同；及 

 汇出银行是 (a) 中国银行内地分/支行、(b) 在其他国家/地区 (如澳门、台湾、纽约) 中国银行分/子行 或 (c) 

在香港以外 (如泰国、文莱) 中银香港分/子行。 

3. 豁免之手续费仅限于上述交易之基本手续费。 上述交易若涉及其他费用(例如代理银行费用)及对并非向客户收取

之费用不在手续费豁免范围。  

4. 上述产品、服务与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详情请参阅相关宣传品或向中银香港职员查询。  

5. 中银香港保留随时修订、暂停或取消上述产品、服务与优惠以及修订有关条款的酌情权。  

6. 如有任何争议，中银香港保留最终决定权。  

7. 如本宣传品的中、英文版本有歧异，概以中文版本为准。  

8. 优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大湾区旅游保障计划 

由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中银香港」)代理的「大湾区旅游保障计划」(「旅游保障计划」)均能为经常游走于大

湾区的您提供所需保障。 

 

由 2020 年 1 月 6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包括首尾两天)(「推广期」)成功投保旅游保障计划，即可享下列优惠： 

保费折扣 

计划名称 保费优惠 

中银香港指定网上渠道/客户联系中心投保 

「中银理财」客户 其他客户# 

旅游保障计划 75 折 8 折 

#其他客户指非「中银理财」合资格客户 

 

计划特点 

旅游保障计划 

提供两个保障级别及承保期(1-5 天或 1-31 天)的单次旅游计划，按您实际需要自由选择 i。周全保障特点如下： 

 家庭投保保费可能低至每人每日港币 8 元 ii 

 人身意外及医疗保障分别高达港币 50 万元及港币 30 万元 iii 

 个人行李及物品被盗、意外遗失或损毁，赔偿高达港币 3,000 元 iv 

 「高铁或动车」每满三小时的延误可获「旅程延误 - 现金津贴」 

 

重要事项： 

 旅游保障计划由中银集团保险有限公司(「中银集团保险」)承保。 

 中银香港以中银集团保险之委任保险代理机构身份分销旅游保障计划，旅游保障计划为中银集团保险之产品，而

非中银香港之产品。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已获香港特别行政区保险业监管局根据《保险业条例》(香港法例第 41 章)发出保险代理

机构牌照（保险代理机构牌照号码 FA2855）。 

 对于中银香港与客户之间因销售过程或处理有关交易而产生的合资格争议(定义见金融纠纷调解计划的金融纠纷



调解中心职权范围)，中银香港须与客户进行金融纠纷调解计划程序；而旅游保障计划的合约条款的任何争议，应

由中银集团保险与客户直接解决。 

 中银集团保险已获保险业监管局授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经营一般保险业务，并受其监管。 

 中银集团保险保留根据投保人及/或受保人于投保时所提供的资料，而决定是否接受或拒绝任何有关旅游保障计划

投保申请的绝对权利。 

 中银香港及/或中银集团保险保留随时修订、暂停或终止旅游保障计划，更改有关条款及细则的权利。如有任何异

议争议，以中银香港及/或中银集团保险的决定为准。 

 本资料仅供参考，旅游保障计划受相关保单的条款及条件所限制，各项条款及细则以中银集团保险缮发的正式保

单为准。各项保障项目及承保范围、条款及不承保事项，请参阅保单。 

 

以上数据仅供参考，并只在香港以内派发，不能诠释为在香港以外提供或出售或游说购买中银集团保险的任何产品

的要约，招揽或建议，有关旅游保障计划详情(包括详尽条款、细则、除外事项、保单费用及收费、主要不保事项包

括在受保前已存在的疾病、身体残缺、战争、暴乱、恐怖主义活动等)，请参阅中银集团保险缮发的保单文件及条款。

如有查询，请联络中银香港分行职员。  

 

优惠条款： 

推广期：由 2020 年 1 月 6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包括首尾两天) 

 优惠只适用于推广期内，成功投保旅游保障计划的客户。所有旅游保障计划保单须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或之前生

效。 

 成功投保指投保人须将填妥及/或签署的投保书连同信用卡付款授权书或银行的直接付款授权书递交至中银集团

保险；及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或之前缴付保费(逾期缴付将不被接纳)。 

一、 旅游保障计划(「本计划」) - 「中银理财」合资格客户于推广期内，成功经中银香港手机银行应用程序(名称

「BOCHK」)/手机银行/客户联系中心投保本计划，可享保费 75 折优惠。而其他客户(指非「中银理财」合

资格客户)于推广期内，成功经中银香港手机银行应用程序(名称「BOCHK」) /手机银行/客户联系中心投保

本计划，可享保费 8 折优惠。 

二、 指定网上渠道：投保旅游保障计划 - 中银香港手机银行应用程序(名称「BOCHK」)、手机银行。 

 若客户透过中银香港手机银行应用程序(名称「BOCHK」)投保旅游保障计划必须以信用卡缴付保费。  

 旅游保障计划保费折扣优惠由中银集团保险及中银香港提供。 

 上述优惠不适用于中银香港及其附属公司之员工。 

 

注： 

 粤港澳大湾区是指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肇庆、惠州、江门。(惟大湾区旅游保障

计划的旅游目的地不包括香港) 

 居住地是指受保人在保单年度内居住于粤港澳大湾区 6 个月或以上，并于投保书或书面更改通知内作出相关声明。 

(i) 旅游保障计划提供 2 种不同的保障额度，包括「优越计划(1-31 天)」及「标准计划(1-5 天)」供选择，详情可

参阅相关宣传品或向中银香港职员查询。 

(ii) 在推广期内，「中银理财」客户透过中银香港手机银行应用程序(名称「BOCHK」)、手机银行以「家庭」(指合

法夫妇及其所有同行的合法子女，子女年龄须介乎 6 个星期至 17 岁、未婚及未有工作)成功投保「标准计划(1-5

天)」，受保天数为 5 天，以 4 位家庭成员计算，每日保费仅为每人港币 8 元 (港币 205 元 x 75 折÷4 位受保人

÷5 天)。上述保费计算方法仅供参考，折扣后的保费已调整为整数。 

(iii) 最高保障/赔偿额不适用于 18 岁以下或 70 岁以上的受保人，并只适用于旅游保障计划的「优越计划」。有关保

障的条款，请参阅相关保单。 

(iv) 有关保障特点只适用于「优越计划」，详情可参阅相关宣传品或向中银香港职员查询。 

 

提示：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